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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以

下简称“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

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就本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声明的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

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委托人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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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合法、有效、完善，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了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本意见书中的任何结论

意见均以委托人提供的材料和做出的保证和承诺为基础。

3.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

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

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

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

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

师依据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及其对该专业问题作出的判断。

4.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项目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2.参与主体：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3.项目区位：河北武安工业园区

4.项目工期：12个月

5.项目具体情况：本项目建设给水管网 1300米(DN200、PE管)，

雨水管网 500米(DN800、HDPE管)，污水管网 1500米(DN400、HDPE

管)，消防管网 2900米(DN200/DN150、镀锌钢管)，蒸汽管网 9028 米

(热源点至换热站，DN500 20#钢管、岩棉保温、外护管采用螺旋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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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管网 1200米(换热站至各楼接口，DN200、高密度聚乙烯保护层

聚氨酯保温直埋式预制保温管)，高压电力管线 5000米(变电站到环

网柜，铜芯电缆)，高压电力管线 6428米(环网柜到变压器，铜芯电缆)，

低压电力管线 6900米(铜芯电缆)，弱电管道 1800米（8×DN100重

型硬聚氯乙烯管），并对 7座标准厂房进行提升改造。

（二）实施主体

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实施主体是河北武安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481401839544B

负责人 姚振军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工业园区

赋码机关 中共武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提供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本次项目实施机构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实施

本次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工作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合法性

项目前期手续：《武安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

提升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武审投批复[2023]22号）、《武安市

行政审批局关于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武审投批复[2023]29号）、《武安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武安工

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武审投批复[2023]33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获得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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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相关批准或许可，项目实施主体须根据项目开发进度继续办理

相关审批或许可手续，保证项目建设合法合规。

三、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一）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目前，园区域现状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园区内地势平坦:

但部分配套基础设施尚无法支撑园区建设，周边地区虽有较完善的基

础设施，但其在规模及质量上均难以满足园区的发展需求。

随着园区招商引资工作的不断深入，必须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夯实园区发展平台，改善开发区招商引资条件，为入驻企业提

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工

作已迫在眉睫。

园区基础设施是连接园区与城市之间的物质纽带，也是对外交流

的载体。根据工业园区的空间特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园区要发挥其

城市功能,实现经济发展,必须与城市之间发生信息交流和物质交流那

么道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就成为了园区与城市、园区与外界交流

的载体。园区基础设施水平越高，与外界的交流能力越强就能更好的

与外界合作,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基础设施为园区拓宽发展空间带

动周边地区发展，实现配套协作区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根据

城市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原理，园区的发展具有集聚效应具体

说，园区的发展优势将会渗透拓展到周边的农村，周边农村就会顺势

向园区靠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就会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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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不仅是改善园区内投资环

境，提升园区承载能力，而且还对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功能的高效发

挥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促进园区招商引资步伐，对城市经济的较

快增长和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

该项目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公益性项目”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且

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资项目，如市政道路、公共

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卫生、基础科研、义务教育、保障性

安居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不仅是改善园

区内投资环境，提升园区承载能力，而且还对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功

能的高效发挥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促进园区招商引资步伐，对城

市经济的较快增长和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将产生极为深远的

影响。因此，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具有公益性的特征。

根据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

后产生厂房租赁收入、管网租赁收入，项目建设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综上所述，项目建设具有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2.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该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已取得《武

安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武审投批复[2023]22号）、《武安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武安工

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武审投批复

[2023]29 号）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武审投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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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3号）。

项目名称：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编号：

【2303-130481-89-01-297380】。

项目已制定完善的实施计划，并且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

招投标。项目实施计划：项目计划建设期 12个月。

综上所述，本项目合法合规，项目具有一定成熟度。

3.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预计投资金额为 28,123.65万

元，其中资本金金额 14,123.65万元，占比 50.22%，满足《国务院关

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

的要求，14,000.00万元资金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取得（其中 2024

年已发行 8,000.00万元，2025 年本批次拟申请 4,000.00 万元，2025

年其他批次拟申请 2,000.00万元）。

4.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后产生厂房租赁收入、管网

租赁收入，项目成本包括工资及福利费、维修费、其他费用支出产生。

本项目收入、成本、收益的测算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预测

不够细化，仍需进一步完善。

5.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总投资为 28,123.65万元，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4,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49.78%。该项目债券资金需求基本合理。

6.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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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 2.61，偿债计划可行。

7.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从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明确绩效目标，指标与相关

规划、计划相符，绩效目标与现实需求相匹配，绩效目标合理。

8.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二）绩效目标

1.设定情况

结合项目实际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围绕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绩效指标。该

项目绩效情况如下：

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武安工业园区

基础设施提升

项目

预算一体

化平台系

统编码

发改委审批监管

平台代码

2303-130481-89-01-

297380

项目主

管部门
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11130481401839544

B

项目实

施主体
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11130481401839544

B

项目负

责人
史利宁 联系电话 18031065698

项目资

金

（万

投资总额：28,123.65万元

一、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4,000.00万元

二、其他资金：14,123.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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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债券资

金用途
主要用于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绩效目

标

本项目建设给水管网 1300米(DN200、PE管)，雨水管网 500米(DN800、HDPE管)，污水管网

1500米(DN400、HDPE管)，消防管网 2900米(DN200/DN150、镀锌钢管)，蒸汽管网 9028 米(热

源点至换热站，DN500 20#钢管、岩棉保温、外护管采用螺旋钢管)，供热管网 1200米(换热站至

各楼接口，DN200、高密度聚乙烯保护层聚氨酯保温直埋式预制保温管)，高压电力管线 5000

米(变电站到环网柜，铜芯电缆)，高压电力管线 6428米(环网柜到变压器，铜芯电缆)，低压电力

管线 6900米(铜芯电缆)，弱电管道 1800米（8×DN100重型硬聚氯乙烯管），并对 7座标准厂房

进行提升改造。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给水管网 1300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2：雨水管网 500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3：污水管网 1500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4：消防管网 2900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5：蒸汽管网 9028 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5：供热管网 1200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7：高压电力管线 5000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7：高压电力管线 6428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9：低压电力管线 6900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10：弱电管道 1800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标 11：提升改造标

准厂房
7座 可行性研究报告

质量指标
指标 1：项目质量验收

合格率
100（%） 项目实施完成情况

时效指标

指标 1：竣工时间 按时竣工 项目实际情况

指标 2：项目相关手续

完成情况
100% 申报程序的合规

成本指标 指标 1：总投资 ≦28,123.65万元 可行性研究报告

绩效指

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 1：取得专项收入
收入足以覆盖本

息
项目运营情况

指标 2：促进经济发

展，提升综合实力
促进 项目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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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提升人民生活

水平，有效消除区域

贫困

提升 项目运营情况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 1：改善生态环境 改善 项目运营情况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 1：促进城市功

能、基础设施的完善
促进 项目运营情况

还本付息

指标

指标 1：偿债来源 专项收入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指标 2：还本付息时间 按时还本付息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指标

指标 1：群众满意度 ≥95% 调查问卷

2.审核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1〕61号）的相关要求，项目单位针对本项目制

定了《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当地财政局出具了《专

项债券项目审核情况表》，审核意见为同意实施本项目。本项目前期

手续合规，债券资金需求合理，偿债计划可行。

四、项目基本背景情况

（一）区域概况

武安市位于河北省南部，东邻邯郸市复兴区、永年区，以紫山为

界;南接磁县、峰峰矿区，以鼓山、天井寨山、南大垴为界;西倚涉县、

山西左权县，以青阳山、万寿山、青崖寨为界;北连邢台沙河市以摩

天岭、梅龟寨、皇母山为界，总面积 1806 平方千米。与石家庄太原、

郑州三个省会城市距离均在 200千米左右，距首都北京 450千米、

天津 330 千米，东靠邯郸、西达长治、南望安阳、北邻邢 台,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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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为西通“三晋”、东出太行的交通要冲，也是北联京津、南接中原的

纽带。

武安市处于太行山隆起与华北平原沉降带的接触部，属山区县

(市)。总体可分为山区(占总面积的 29.7%)、低山丘陵区(占 45%)及

盆地(占 25.3%)三大类型。境内山脉属太行山余脉，主要有五大分支。

即小摩天岭山脉、老爷山山脉、十八盘山脉、西南横行山脉及鼓山.

紫金山山脉，西北部的青崖寨为武安最高峰，海拔 1898.7米。

武安东出太行，西通秦晋，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兵家重地，

处在京津冀、中原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交汇叠加区”，距晋鲁豫四个

省会城市均在 200 千米左右，距京九铁路、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

邯郸机场等均在 30 千米以内，现有 5条铁路过境，一县拥有 18个

铁路客货混用站，为中国县市之最，邯长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复线已全

线贯通。公路四通八达，309国道横穿东西，邢峰公路纵贯南北，青

兰高速和太行山高速穿境而过，邯武快速路缩短了邯郸到武安的时间，

武安市公路通车里程 1482.6千米，基本实现村村通。初步形成以青

兰、309、邯沙、磁左“四横”，太行山、邢峰、永峰、平涉、刘西、

矿宋“六纵”为主框架的大交通格局，是四省交界区域少有的兼具铁路、

公路、高速、机场的立体式交通枢纽县(市)。

（二）拟申报项目列入规划情况

本项目已列入重大项目库。

五、项目融资来源

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预计投资金额为 28,123.65万



11

元，其中 14,000.00 万元资金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取得；资本金

14,123.65万元由财政统筹解决。

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比例

资本金 14,123.65 50.22%

政府专项债券 14,000.00 49.78%

合计 28,123.65 100.00%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28,123.65 100.00%

一、资本金 14,123.65 50.22%

(一)自有资金 14,123.65 50.22%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14,000.00 49.78%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8,000.00 28.44%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4,000.00 14.23%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2,000.00 7.11%

(四)银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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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河北瑞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具

的《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冀瑞立咨

字【2024】第 510号，以下简称“《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列示：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经营活动预计净收益为 46,158.69万元，债券

本息合计为 17,686.40万元（其中本金 14,000.00万元，利息 3,686.40

万元），通过测算，本期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2.61，能够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七、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由河北瑞立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了《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冀瑞立咨字【2024】第 510号）。

河北瑞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4765165720F；

具备河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0005615，证书编号 13010009。

本所律师认为：河北瑞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在中国境内依

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专项评价

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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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为武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

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取得了河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130000MD0277437K。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两名执业律师具有

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八、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利率风险及控制措施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及国际

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专项债券的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

波动的可能性。由于专项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

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专项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

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控制措施：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不随市场利率波动而调

整，可有效缓释利率波动对投资者预期收益率的影响。

（二）流动性风险及控制措施

专项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专项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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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保证专项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

能会出现专项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专项债

券流动性。

风险控制措施：为减少流动性风险对本期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发

行人将努力扩大投资者范围，通过充分的产品募集发行工作，使更多

的投资者能够参与本期债券的投资。

（三）经济环境风险及控制措施

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还会受政治形势、经济政策、城市规划方案等

一系列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后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项目运营所带来的

效益。

风险控制措施：投资项目区域在河北省内目前具有一定区位优势，

保持较快经济发展速度、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区域，财政支持力度较

大。

（四）自然灾害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主业运营受自然条件影响较显著。若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区域出现水灾、火灾、大雾等重大自然灾害，或

相关主体应对不当，将对投资项目运营带来负面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应建立重大灾害预警机制，

与河北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各社会相关机构建立预灾、救灾的联动

机制，积累重大灾害处理经验，可有效缓释或有自然灾害对投资项目

带来的冲击。

九、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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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 项目实施机构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 投资项目已取得相应阶段的批复，项目合法合规。

3. 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4. 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法律

意见书的主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名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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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关于武安

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

2024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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